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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通县，青海“江源巧姑”大通护工
品牌正以创新姿态书写乡村振兴新篇
章。这支以土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为
主体的护工队伍，正在以“标准化+品牌
化”双轮驱动，向全国护工行业特色标杆
迈进。

“凤栖夏都 聚宁圆梦”人才工作一线巡
礼最后一站来到大通县。了解大通县以打
造全国知名护工品牌为目标，聚焦群众多元
化、品质化服务需求，将护工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重点工作全力推进落实，通过完善培训
体系、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量等措施，
着力培育了一支具有高原特色的专业化护
理人才队伍。

全县护工从业人员超过全县护工从业人员超过80008000人人

5月10日，《青海省“江源巧姑”大通
护工服务总体服务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发
布实施。它的出台填补了全国护工领域团
体标准的空白，建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服务标准体系，为助力全国护工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眼下，母婴护理、托育照料、医疗护
理、家政服务、高原康养、失能康复等都
是急需护工的热门岗位，用工需求旺盛。
青海“江源巧姑”大通护工品牌建设围绕
群众“一老一小一患”全生命周期服务需
求，以“建机制、稳就业、促发展、惠民
生”为发展目标，以“勤劳朴实、诚信热
情、专业高效”为服务宗旨，全力打造护
工全生命周期产业发展的护工品牌。

“目前，大通县已建立专业化护工人才
培训体系，培养了一支以女性为主体的高
素质护工队伍，全县护工从业人员超过
8000人，其中95%为女性从业人员，月均
工资近 4000 元，占全省护工从业人员的
60%以上，形成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
通过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在促进三产融

合、推动稳就业惠民生方面探索出了一条
具有大通特色的人才培育新路径。”大通县
就业服务局局长代国仓说。

大通县先后出台《“大通护工”全生
命周期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5—
2027年）》等系列政策文件，重点强化护
工人才培养、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等关键
环节政策支撑。系统规划护工人才梯队建
设路径，明确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方向，为打造青海“江源巧姑”大通护
工品牌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加强规范护航品牌规范化发展加强规范护航品牌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大通县逐步构建起大通护工
“1+1+6+N”四级组织服务保障体系，建
立大通护工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1 个，
打造运营大通护工产业发展基地 1 个、护
工驿站6个、护工之家3个，建立乡 （镇）
护工联络站20个、村 （社区） 护工联络点
313 个，选树培养护工劳务经纪人 313 个，
成立大通护工医疗护理员陪护联盟、大通
家政服务业协会，为护工队伍专业化发展
提供全方位支撑。

聚焦护工“技能提升、劳务派遣、就
业指导、维权保障”一体化服务模式，组
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0余场，发布护
工就业岗位 800 余个；对接青海铂月嘉月
子中心、青海乐众家政服务等企业，组织
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和岗位对接签约仪式 5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 450 余个，签订就业
协议 200 余份，实现专业技能培训与就业
岗位的高效衔接。

此外，深化跨区域人才合作，在江苏
南京成功举办青海“江源巧姑”大通护工
品牌推介会、劳务合作对接会，组织26名
护工赴南京参加高端护理培训，其中 4 人
成功入职江苏省三甲医院及母婴护理机
构，并与江苏“好苏嫂”、山西“吕梁山护

工”等国内知名品牌企业、社会机构建立
合作，为护工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平台。

强化技能培训，推动“大通护工”品
牌升级，完成护工技能人才培训 900 人，
其中培训储备850人、“回炉”提升50人，
通过技能等级评价认证 100 人。联合黄南
州河南县举办“双语护工”能力提升培训
一期50人，实现就业14人；联合湟中职校
开展大通籍医疗护理员人才储备培训 60
人，实现就业38人，通过“培训+认证+就
业”全链条服务，有效提升护工职业化水
平。

如今，青海“江源巧姑”大通护工队
伍正以高原阳光般的温暖服务，不仅打造
了大通县劳务输出的亮丽名片，更探索出
民族地区特色人才振兴的新路径，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蓬勃活力。

（记者 晴空 摄影报道）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在现实生
活中，邻里之间因为一些小事产生纠纷
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比如涉及土地相邻
等问题时，是否构成侵权，到底该如何
判断呢？

案情简介：原告马某1与被告马某2系
隔壁邻居，两家有一米宽的楞坎为宅基地
分界地。2017 年 9 月被告私自挖了分界楞
坎，双方因此生出矛盾，后经两地村委会
调解协商，被告马某 2 恢复了原有的分界
地楞坎。2023年9月被告马某2再次挖坏原
有分界地的塄坎，造成雨水渗漏到原告马某
1房屋及院内，致使房屋沉重墙体下陷、三
间房屋地板下陷开裂、封闭变形开裂、部分
装修损坏，导致房屋无法继续使用的严重损
失。原告马某1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决其房屋损失共计6万元。庭审中，原告
马某1向法庭提交证据——外墙后的照片，
证明以前塄坎宽1.2米，以及被告马某2挖
了塄坎的事实。同时，提交了房屋封闭地
板受损情况照片，拟证明被告马某 2 挖坏

塄坎，造成雨水渗到原告马某 1 家房屋及
院内导致房屋承重墙体下陷、三间房屋地
板砖下陷开裂、门窗变形、部分装修损
坏，导致房屋无法继续使用的事实。

裁判结果：经审理查明，被告马某 2 的
土地位于原告马某 1 房屋背后，现双方因
原告马某 1 房屋受损原因产生争议。另外
原告马某1向法院提出，对因被告马某2私
自挖除两家宅基地分界地的塄坎，造成雨
水渗到原告马某 1 房屋及院内致使房屋承
重墙体下陷、三间房屋地板下陷开裂、门
窗变形、部分装修损坏，导致房屋无法继
续使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后
因原告马某 1 未在规定期限内支付鉴定
费，某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将鉴定申请退
回。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马某 2 是否
应向原告马某1赔偿房屋损失6万元。

本案中，原告马某 1 提交的证据仅能
证实其房屋存在受损现象，但并无充足的
证据证明系被告马某 2 实施了侵害行为，
也不能证明被告马某 2 翻地行为与原告马
某 1 遭受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故原
告马某 1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马某 1 的诉讼请求没
有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人民法院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165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之规定，依
法判决驳回原告马某1的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
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
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
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说法：邻里之间产生纠纷，是否构
成侵权，到底该如何判断呢？一般侵权的成
立应当符合构成一般侵权的四个要件。即
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存在过错。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
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江源巧姑”打造高原护工人才新标杆
——“凤栖夏都 聚宁圆梦”人才工作一线巡礼之七

本报讯（记者 小蕊）2025 年高考、
中考即将来临，为维护良好的广告市场
秩序，保障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省
市场监管局向全省各广告主体发布关于
规范高考、中考期间广告行为的提醒告
诫书。

提醒告诫书要求，严禁发布违法违
规广告，不得发布含有“保过”“保提
分”“押题命中率100%”“考试命题专
家授课”等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的
广告。不得发布贩卖考试作弊器材、提
供“代考”“助考”等违法广告。不得
以“内部指标”“内部名额”“定向招
生”“保录取”“降分录取”等名义进行
虚假招生宣传。严禁发布宣称“内部数
据”“保证成功率”“不滑档”等虚假承
诺的填报志愿广告。食品、保健品广告
不得宣传“提高智商”“增强记忆力”
等未经科学验证的功效，严禁暗示可替
代日常膳食。

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应符合“双减”
政策要求，不得违规宣传学科类培训。
广告中不得使用科研单位、教育机构、
行业协会、专业人士、考生、家长的名
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不得发布渲染
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培训必要性，制造
考生家长焦虑的广告。严禁虚构或夸大
培训效果，如“快速提分”“短期逆
袭”等误导性内容。

网络平台应严格落实广告审核责
任，杜绝违法违规广告投放。严禁利用
弹窗、悬浮广告等形式强制推送涉考广
告。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应落实广告审
查制度，严格查验广告主资质，核对广
告内容真实性，确保广告合法合规。

对违反规定的广告行为，市场监管
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并公开曝光典型
案例。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各单位及广大群众如发现违法违规
广告，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西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眼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却又成果
斐然的“光明之战”。在国内知名眼科专家
乔春艳教授的指导下，医院眼二科主任陈冰
带领团队，成功完成青海省首次开展的4例

“房角分离器直视下房角分离术联合白内障
超声乳化吸除术（Phaco）+人工晶体植入术
（IOL） ”，为饱受疑难青光眼折磨的患者点
亮“光明之路”，也为本地眼科诊疗水平提
升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据了解，闭角型青光眼如同眼部的“隐
形杀手”，一旦发作，眼压急剧升高，会迅
速导致视神经永久性损伤，甚至致盲。此次
收治的4位患者均为典型的闭角型青光眼病
例，眼痛难忍、视力骤降，病情危急，治疗
刻不容缓。面对棘手病情，乔春艳与陈冰团
队迅速集结，通过全面且严谨的术前评估，
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手术方案。其
中2例实施“房角分离器直视下房角分离+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Phaco）+人工晶体
植入术（IOL）”，另外2例因病情复杂，在
上述术式基础上增加“囊袋张力环植入术
（CTR） ”，每一处方案细节都彰显着精准
治疗的理念。手术室内，气氛紧张而有序。
在专家“手把手”的教学下，陈冰专注操
作，团队成员紧密配合，经过数小时的努
力，4台复杂手术最终顺利完成。此次4例
高难度联合手术的成功实施，尤其是青海省
首例“房角分离器直视下房角分离术”联合
手术的顺利开展，标志着西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眼二科在复杂青光眼诊疗领域实现了重大
突破。

本期法官 马月 西宁市大通县人民
法院长宁人民法庭四级法官

邻里因分界塄坎产生纷争邻里因分界塄坎产生纷争，，是否侵权如何判断是否侵权如何判断？？

青海发布提醒告诫书
规范高考中考期间广告行为

市一医院眼科实现技术新突破市一医院眼科实现技术新突破


